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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矿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沙景华, 周 乐 

(中国地质大学人文经管学院,  北京 100083) 

【摘 要】以矿业循环经济为理论基础, 从财税政策的角度出发, 分析湖南实施的财政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指

出湖南矿业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不足。借鉴国外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经验, 提出加快湖南矿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

建议。 

【关键词】矿业；循环经济；财税政策；湖南 

发展循环经济, 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已纳入湖南省十一五规划中。矿业是湖南经济发展的传统支

柱产业, 充分发挥财政经济杠杆的作用, 积极完善有利于湖南省矿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1 矿业循环经济及其财税支持理论 

1.1 矿业循环经济 

矿业循环经济是指地球上的矿产及矿产品遵循矿产物质的自身特征和自然生态规律, 按其勘查、采选、冶生产、深加工、

消费等过程构成闭环物质流动,与之依存的能量流、信息流内在叠加, 达到与全球环境、社会进步等和谐发展的一个经济系统[ 1] 。

发展矿业循环经济, 有利于提高矿物质的综合回收率, 从根本上消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1.2 财税政策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 

根据外部性理论[ 2] , 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 都会使资源配置效率受损, 导致市场失灵。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

安排和经济运行机制[ 3] 。循环经济模式自身的特点存在“外部不经济”而引发的“市场失灵”现象, 决定了在循环经济中政府

是主导, 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 

纠正外部性理论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1)庇古税理论, 主要政策工具有征收环保税和排污费、财政补贴、产品费、押金抵押返还制、保证金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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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产权理论, 主要政策工具有排污权交易制度和自愿协商。 

2 湖南发展矿业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2.1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低 

湖南矿产资源丰富, 有“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的美誉。但是,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低, 浪费严重, 全省已开展

共伴生矿产综合回收利用的矿山仅占25%, 已综合利用的矿种仅占40%, 已利用矿种回收率也只有50%, 资源总回收率低于国外

矿业发达国家20个百分点。 

2.2 能源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湖南能源资源短缺, 40%以上的能源需从外省调入。2007年煤炭基本储量19.83 亿t, 仅占全国煤炭储量的0.61%, 油、气资

源极其缺乏, 几乎为零。但是, 湖南能源消耗非常大。2007年, 湖南的万元GDP能耗为1.313 t标准煤, 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064 

t标准煤/万元, 比全国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北京市高出0.599 t标准煤/万元。能源资源缺乏与能耗高的矛盾, 导致湖南能源供

需矛盾突出。 

2.3 环境污染严重 

矿业企业在开采、冶炼过程中产生大量工业“三废”, 造成环境污染严重。2008年湖南省14个市州城市中, 有4个城市因可

吸入颗粒物或二氧化硫超标而存在不同程度的空气污染；大量重金属和工业废水的排放, 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2008 年发生

了怀化辰溪砷污染、泸溪沅水砷超标等多起突发性环境应急事件。 

2.4 矿业产业集中度低 

湖南省有色企业遍布全省, 但是整体企业规模较小, 小型企业和个体业主遍地开花, 没有发挥工业区产业集群优势。如娄

底冷水江市锑业企业达45家, 其中冶炼企业37家, 年产能力5000 t以上企业仅4家。多数小企业技术落后、缺少环保设施, 造成

严重环境污染。 

从以上几点看出, 发展矿业循环经济势在必行。 

3 湖南省矿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 

3.1 已实施的财税政策 

(1)财政资金投入。设立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优先支持采选、冶金等行业, 支持排放重金属及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冶金、

电镀、焦化、印染、石化等行业或企业的污染防治项目。2007年, 湖南省争取中央环保专项资金6319万元, 省财政支出29.83亿

元用于环境保护；2007年到2009年, 每年安排汨罗市1.5 亿元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软贷款；2008 年至2010年, 省财政每年安排

永兴县1000万元项目扶持基金, 对园区内符合条件的重点企业实际所借用技术改造投资贷款, 适当给予贴息补助。 

(2)鼓励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对污染物超标排放或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规定指标的企业、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生产

过程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 强制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费用, 允许列入企业经营成本或相关费用

科目；对清洁生产项目中的重点领域, 如节能、综合利用、预防污染等, 给予贴息补助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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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税收减少污染物排放。主要通过资源税、增值税、出口退税等相关税收政策促使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 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 

3.2 财政政策实施效果 

(1)科学技术成果。有关矿业循环经济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取得了较好成绩。“金属矿床无废害开采技术”、“钨钼

铋复杂多金属综合矿选新技术———柿竹园法”、“低品位铜矿和铅锌矿复合催化剂及改良菌种生物浸出新技术”等项目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有色金属工业重金属废水重复利用技术研究”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前置氧化双拉制备银基接点技术”、

“高效电解银工艺技术及应用”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有色金属、再生资源和环保建材多次循环利用的产业发展模式。郴州永兴县在没有任何含金银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的情

况下, 通过从全国各地厂矿、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和医院等地购买废渣、废料、废液, 运用传统工艺从中提炼回收金银。在金银

提炼过程中, 配备烟囱管道粉尘回收设备等环保设施, 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三废”进行处理, 实现金银产业的环保达标, 同

时从烟囱回收粉尘中再次提炼金、铋、铟, 实现对废弃物的多次循环利用, 形成了以金银产业为核心的特色经济产业模式。目

前, 全县金银产业形成了“一园多区”的格局。此外, 汨罗、株洲清水塘工业区分别形成了再生资源、有色金属和环保建材等

特色产业。 

(3)节约矿产资源, 提高经济效益。汨罗市从再生资源深加工入手, 变废为宝, 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再生铜、铝、不锈钢等原

材料供应基地之一。2006年年产再生铜5.7万t、铝6.8万t、不锈钢3.1万t,为国家节约大量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 汨罗也被誉为

“不竭的城市矿山”[ 4] 。 

2002年至2006 年, 永兴县金银产业税收收入由2000 万元增至2 亿元, 翻了10 倍；2001 年到2006年, 永兴县GDP从30.3亿

元增加到61.1 亿元, 财政总收入从1.74亿元增加到5.08亿元。 

(4)污染物减排成效显著。2004 年至 2008 年, 主要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显著减少。石油类污染物从 1138.77 t 减少到 747.64 

t, 减少近 34.35%；重金属如汞、镉、铅、砷等污染物减少量分别减少 59.38%, 17.36%, 51.93%, 27.62%；工业固体废弃物减

少 67.65%；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提高 12.42%, 见表 1。 

 

3.3 存在的问题 

(1)资金投入不足, 且结构不合理。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环保投资达到同期GDP的3%时才可以明显改善环境质量。2007 年

湖南省用于环境保护的财政预算资金仅占财政支出总额的2.14%, 不足同期GDP的1%, 环保投资严重不足。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来

源结构极不合理, 主要表现为企业自筹经费较多中央和地方投入少；国内资金多, 国外资金少(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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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污交易制度不完善。目前, 湖南仅在长株潭城市群开始排污权交易试点, 排污交易制度和排污收费政策尚不完善:只

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征收, 而对已经达标或低于排放标准的企业不收费；对同一排污口排放的两种以上有害物质, 只按其

中收费最高的一种污染物计征排污费[ 5] ；排污收费标准较低, 不能弥补污染治理成本, 对防止和限制排污行为收效甚微。 

(3)税收政策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没有设立专门的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的调节力度较小, 从量征收致使资源的

严重浪费, 税负较低, 限制了对资源的保护作用；税收优惠政策较为单一, 缺少灵活性和针对性, 税收优惠方式多属于事后鼓

励,没有从源头防治污染和浪费。 

4 湖南矿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4.1 调整和改革完善税收制度 

首先, 要完善现有税种。将资源税的计税依据由从量计征调整为按可采储量计征, 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 适当提高单位税

额, 将资源税与环境成本以及资源的合理开发、养护、恢复等挂钩, 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减少资源浪费；将资源

消耗量大、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促使企业努力减少污染。 

其次, 实行绿色税收制度, 促使企业注重环境保护, 减轻环境污染。设置生态税, 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资源的特定产品

和行为征税, 如水污染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流税、固体废弃物税、开采税等；设立环境收入税, 对收益超过一定额度的企

业按超过部分纳税, 税收收入用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对促进矿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设备投资实行减税、免税、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抵税等优惠政策, 减轻企业税负, 提高企业开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 

4.2 增加政府财政投入, 建立长效资金投入机制 

一方面, 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研发, 由科技部组织论证和立项, 努力争取财政专款, 申请科技

发展基金。另一方面, 加大地方财政支出力度。在财政预算时, 安排节能支出预算和环境保护支出预算, 加大财政的节能投资

力度；坚持“集中财力、重点突出”的原则[ 6] , 财力优先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和产业上, 如有色冶炼及深加工产业、精

品钢材产业, 汨罗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市场、株州清水塘工业园、永兴县再生资源产业园等循环经济试点。建立健全循环经济发

展专项基金,建立循环经济发展的长效资金投入机制。 

4.3 积极实践排污权交易制度 

主要包括3个方面: 

(1)明确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 使之成为湖南省污染物排放管理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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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总量控制”前提下, 实行排污权有偿取得, 使企业成本完整地反映环境成本, 对企业形成保护环境的内在压力； 

(3)逐步推广排污权交易, 全面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 禁止无证或超总量排污。 

4.4 拓宽矿业循环经济融资渠道 

政府在完善配套公共设施的同时, 采用各种灵活方式帮助企业快速获得发展所需资金:实行财政贴息制度, 引导银行贷款

向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倾斜；在试点基础上组织发行中长期环境建设或绿色债券筹集资金；采用 BOT、TOT 等融资模式, 运用特

许经营权推动环保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运作。 

5 结 论 

发展矿业循环经济是湖南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政府推动下, 湖南矿业循环经济发展取得较大成绩, 但支持矿

业循环经济的发展的财税政策还存在一些不足。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不断完善湖南矿业循环经济的财税政策, 对实现湖南矿业

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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